
云阳县总河长 2023 年度履职情况公示表

姓名 职务
履职情况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河长制相关工作 巡河查河、调研情况

覃昌德
县委书记、县总

河长

2023 年 1 月 9 日，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实抓好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系统推进保护修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3 年 2 月 1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做好我县水

土保持工作。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学习市委书记袁家军同志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深

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入落实河长制，统筹推进“五水”共治，加快实施河长制加强版、河流升级版重点任务。

2023 年 4 月 28 日，签发《云阳县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 2023 年河长制工作要点的通知》（云阳河长办〔2023〕

10 号）。

2023 年 5 月 6 日，在《2023 年 1-4 月全县环境执法工作情况》上批示：保护环境不能是一句口号。关于汤溪河水质

问题，请相关部门和乡镇要认真履职，坚决扭转过来。

2023 年 5 月 22 日，对《关于在全市实施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的决定》（重庆市总河长令〔2023〕5 号）作出批

示，要求幸福河湖建设尽快出成效，并开展现场观摩，以便推广。

2023 年 6 月 9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上，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市第 5 号总河长令。

2023 年 7 月 26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传达重庆市总河长令（第 5 号）《关于在全市实施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

的决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态优先、发展赋能、因河施策、全员治河”基本原则，紧扣全市幸福河湖建设

“百千行动”，切实扛起管河治河主体责任。

2023 年 8 月 21 日，签发《关于在全县实施幸福河库建设的决定》（云阳县第 4 号总河长令）。

2023 年 9 月 21 日，签发《云阳县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幸福河库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云阳河长办〔2023〕

11 号）。

2023 年 9 月 23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强调要抓好镇村级河长巡河及乡镇界断面水质相关工作。

2023 年 9 月 15 日，组织召开 2023 年县级总河长会议，要求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持续强化河长制工作，迭代升级河库

治理，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更加巩固。

2023 年 10 月 16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学习市委书记袁家军在调研城市污水治理管网建设运维工作时的讲话精神，

强调要突出抓好“三水共治”，全面落实河长制，深入实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排水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

改造，强化饮用水源地保护。

2023 年 11 月 28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学习 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一以贯之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推进长江高水平保护。

2023 年 12 月 19 日，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强调要学习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2023 年 3 月 22 日，率队巡查长江云阳县城段，要求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深入推进河长“加

强版”、打造河流“升级版”，推动河流水质稳步提

升。

2023 年 3 月 28 日，巡查长江云阳段水域及两岸综合治

理情况，要求全县 2023 年河长制工作要立足“跳一跳、

够得着”“咬咬牙、会更好”目标，不断提高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扎实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

2023 年 6 月 15 日，率队检查长江云阳段航道安全，开

展巡河，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

将长江航道安全、防汛防地灾、河长制工作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来落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

署、市委有要求、云阳见行动”。

2023年8月8日，巡查长江云阳段、长滩河云阳段部分

水域，要求要持续深化河长制效能变革，全面推进幸

福河湖建设，持续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水环境治理

力度、水生态修复力度，高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治理，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生态基底，

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云阳。

2023年11月15日，巡查长江、小江云阳段，并调研河

长制工作，强调要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落地落细，积

极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推动现代化

新云阳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姓名 职务
履职情况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河长制相关工作 巡河查河、调研情况

李茂涛
县委副书记、县

长、县总河长

2023 年 1 月 19 日，主持召开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24 次常务会议，要求深入落实河长制，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确保“一江九河”水质稳步提升。

2023 年 2 月 28 日，签发《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县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分解的通知》（云阳府办

发〔2023〕10 号），要求深入落实河长制，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2023 年 3 月 29 日，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市委书记袁家军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的指示精神，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深入落实河长制、林长制，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2023 年 3 月 29 日，主持召开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28 次常务会议，传达 2023 年全市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强调

要加强水库、江河堤防等工程隐患排查，严厉打击河库“四乱”行为，建立健全河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共同维护河

流生态健康。

2023 年 4 月 28 日，签发《云阳县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 2023 年河长制工作要点的通知》（云阳河长办〔2023〕

10 号）。

2023 年 5 月 9 日，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云阳的生动实践》。

2023 年 5 月 9 日，主持召开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审议《云阳县 2022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环境状况、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对落实河长制、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污染治理等工作作出部

署。

2023 年 5 月 23 日，主持召开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32 次常务会议，审议《关于 2022 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情况的专项报告（送审稿）》，对全面推行“林长制”、深化落实“河长制”等工作作出部署。

2023 年 6 月 14 日，主持召开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学习市委书记袁家军在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

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就落实河长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023 年 8 月 21 日，签发《关于在全县实施幸福河库建设的决定》（云阳县第 4 号总河长令）。

2023 年 9 月 15 日，主持美丽云阳建设大会（2023 年县级总河长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河长制，系统推进生态保护

修复，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跃升。

2023 年 9 月 21 日，签发《云阳县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幸福河库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云阳河长办〔2023〕

11 号）。

2023 年 10 月 24 日，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市委书记袁家军在调研城市污水治理管网建设运维工作

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抓好河道岸线生态保护，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持续落实好河长制，着力推进“三水共治”。

2023 年 11 月 16 日，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河长制，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更好保障生态功能、改善环境治理。

2023 年 12 月 12 日，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集中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把握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使命要求，强调要坚持精

准施策系统施治，推进水环境、水污染、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五水共治”，坚决守住一江碧水。

2023 年 3 月 30 日，带队巡查澎溪河云阳段水域及两岸

情况，要求统筹抓好市级总河长令，切实履行河流管

理保护责任，持续深化河长制效能变革，以实干实绩

交出河长制工作“高分报表”，全力实施河长“加强

版”、实现河流“升级”版，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

乱”工作，确保各类涉河涉水项目建设合法化、规范

化。

2023 年 6 月 28 日，带队到黄石镇铁炉沟库岸整治工程

现场开展巡河，强调要全力抓河长制工作，牢记“长

江经济带是国之大者”，紧紧围绕“十治”，不断提

升流域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流域水质稳定达标，

推动全县流域综合治理取得新进展，以“河长制”实

现“河长治”。

2023年9月18日，巡查小江云阳高阳镇段，强调要严格

落实第5号市级总河长令，强化河长履职尽责，对标幸

福河湖创建指标体系，做到早谋划、早实施、早达标，

严格落实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实现信息互通共享，为

创建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打下坚实基础。

2023年10月13日，巡查小江云阳段，要求要切实增强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扛稳扛牢

环保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2023年11月15日，巡查小江云阳段，并调研河长制工

作，要求全力以赴落实好河长制各项工作，压紧压实

河长工作责任，加强污水处理设备运营管护，持续深

化消落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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